
深圳市鸿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深圳市鸿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深鸿基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４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深圳市多智能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笋岗东路

３０１３

东路长虹大厦

２０

楼

２０１１

室

通讯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笋岗东路

３０１３

东路长虹大厦

２０

楼

２０１１

室

法定代表人：张桂发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声 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为《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

（以下简称《准则

１５

号》）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

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１５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深圳市鸿基（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刊登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

深圳市鸿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股东持股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

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深圳市多智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智能公司

出让人 指 深圳市多智能投资有限公司

受让人 指 深圳市鸿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鸿基公司工会

深鸿基 指 深圳市鸿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东鸿信 指 深圳市东鸿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使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深鸿集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发生变动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深圳市多智能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深圳市罗湖区笋岗东路

３０１３

东路长虹大厦

２０

楼

２０１１

室

法定代表人： 张桂发

注册资本：

１２００

万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３０４８０３４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通讯产品、电脑软、网络系统技术开发（不含数据库、网络服务及其他限

制项目）。

经营期限：自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４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４

日止

主要股东名称：张桂发、黄小娅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

地

其他国家或地

区居留权

其他公司任职情况

张桂发 男 法人代表

、

董事长 中国 深圳 无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

份

５％

的情况。

第三节 转让目的

多智能公司将其持有的东鸿信公司股权转让予鸿基公司工会，有利于鸿基公司工会未来开展集体产权量化工作，有利

于上市公司的长远发展。 多智能公司转让东鸿信公司

５０％

的股权后，将不再持有东鸿信公司的股权，不再拥有深鸿基公司

权益股份，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无意增加其在深鸿基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次权益变动前，持有东鸿信公司

５０％

股权，间接持有深鸿基

８．４１％

的权益股份。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鸿基公司工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拟出让多智能公司所持的东鸿信公司

５０％

股权，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深鸿基拥有权益的股份比例间接减少

８．４１％

。 相关变更工商登记手续于近期完成。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再持有深圳市东鸿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份，不再直接或间接拥有深鸿

基权益股份。

本次转让完成后，东鸿信公司仍为深鸿基公司第二大股东，不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变更。

二、前述《股权转让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１

、协议转（受）让的当事人

出让人：深圳市多智能投资有限公司

受让人：深圳市鸿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工作委员会

２

、转（受）让标的：多智能公司持有的东鸿信公司

５０％

股权

３

、股权转（受）让价款：人民币

７０００

万元

４

、付款安排：在《股权转让协议书》生效日起

３０

天内，将股权转让款一次性以现金方式支付

５

、协议签订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６

、生效时间及条件：《股权转让协议书》经出让和受让双方签章并由公证处公证方能生效，各方在协议生效后

３０

天内，

依法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７

、权利保证：出让人保证对其转让给受让人的该股权拥有完全处置权，保证该股权没有设定质押，保证股权未被查封，

并免遭第三人追索，否则出让人应当承担由此引起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三、在前述《股权转让协议书》签署之前，信息披露义务人与深鸿基的股权关系结构图如下：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再有持有东鸿信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上市公司股份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再持有东鸿信公司股权，不再直接或间接持有深鸿基权益的股份。

第五节 前６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多智能公司没有在此前

６

个月内买卖过“深鸿基”股份。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相关的其他应当披露的重大事项。

二、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市多智能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桂发

签注日期：２０１０ 年１０ 月 ２５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深圳市鸿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工作委员会社会团体法人资格证复印件；

二、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三、本报告书所提及的《股份转让协议》

附 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深圳市鸿基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

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深圳市 罗湖区 东 门 中 路

１０１１

号鸿基大厦

２５－２７

楼

股票简称 深鸿基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４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深圳市多智能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 人注

册地

深圳市 罗湖区 笋 岗 东 路

３０１３

东路长虹大厦

２０

楼

２０１１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３９

，

４６８

，

２５７

持股比例

：

８．４１％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

例

变动数量

：

０

变动比例

：

＿－８．４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深圳市多智能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张桂发

日期：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２５日

深圳市鸿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深圳市鸿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深鸿基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４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深圳市鸿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工作委员会

住所：深圳市东门中路

１０１１

号鸿基大厦

２５

楼

通讯地址：深圳市东门中路

１０１１

号鸿基大厦

２５

楼

法定代表人：徐旭辉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声 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为《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

（以下简称《准则

１５

号》）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

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１５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深圳市鸿基（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刊登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

深圳市鸿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股东持股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

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深圳市鸿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鸿基公司工会”

出让人 指 深圳市多智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智能公司”

受让人 指 深圳市鸿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工作委员会

深鸿基 指 深圳市鸿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东鸿信 指 深圳市东鸿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使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深鸿集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发生变动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深圳市鸿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工作委员会

注册地：深圳市东门中路

１０１１

号鸿基大厦

２５

楼

法定代表人： 徐旭辉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粤工社法证字第

０３０１１２３８

号

深圳市鸿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工作委员会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国工会章程》及《企业工会工作

条例》开展工作，属为工会社会团体法人，无董事会结构。 集团工会设有主席

１

人，委员

１３

人，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社团

法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

地

其他国家或地

区居留权

其他公司任职情况

徐旭辉 男 工会主席 中国 深圳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除通过持有东鸿信公司股权而拥有深鸿基的权益外，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

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三节 持股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后，鸿基公司工会工作委员会将持有东鸿信公司

１００％

股权，未来深鸿基公司工会将通过转让其所持东

鸿信公司股权，使鸿基公司工会集体产权量化工作具备可操作性，从而解决股东产权不清晰的这一历史遗留问题，长远上

有利于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东鸿信公司持有深鸿基股份

７８

，

９３６

，

５１３

股（占深鸿基总股本

１６．８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鸿基

公司工会通过持有东鸿信

１００％

股权，间接在深鸿基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

１６．８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无意

增加其在深鸿基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次权益变动前，持有东鸿信公司

５０％

股权，间接持有深鸿基

８．４１％

的权益股份。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多智能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拟受让多智能公司所持的东鸿信公司

５０％

股权，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深鸿基拥有权益的股份比例间接增加

８．４１％

。 相关变更工商登记手续于近期完成。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深圳市东鸿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份，从而间接在“深鸿基”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达

７８

，

９３６

，

５１３

股，占深鸿基总股本的

１６．８１％

。

本次转让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持有东鸿信

１００％

股权，间接拥有深鸿基权益，东鸿信公司仍为深鸿基公司第二

大股东，不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变更。

二、前述《股权转让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１

、协议转（受）让的当事人

出让人：深圳市多智能投资有限公司

受让人：深圳市鸿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工作委员会

２

、转（受）让标的：多智能公司持有的东鸿信公司

５０％

股权

３

、股权转（受）让价款：人民币

７０００

万元

４

、付款安排：在《股权转让协议书》生效日起

３０

天内，将股权转让款一次性以现金方式支付

５

、协议签订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６

、生效时间及条件：《股权转让协议书》经出让和受让双方签章并由公证处公证方能生效，各方在协议生效后

３０

天内，

依法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７

、权利保证：出让人保证对其转让给受让人的该股权拥有完全处置权，保证该股权没有设定质押，保证股权未被查封，

并免遭第三人追索，否则出让人应当承担由此引起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三、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深鸿基的股权及控制关系结构图如下：

四、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上市公司股份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持有深圳市东鸿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份，间接持有“深鸿基”权益的股

份数量为

７８

，

９３６

，

５１３

股，其中

５０

，

７８１

，

５３４

股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８

，

１５４

，

９７９

股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第五节 前６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深圳市鸿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工作委员会没有在此前

６

个月内买卖过“深鸿基”股份。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相关的其他应当披露的重大事项。

二、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市鸿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工作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徐旭辉

签注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深圳市鸿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工作委员会社会团体法人资格证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三、本报告书所提及的《股份转让协议》

附 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深圳市鸿基

（

集团

）

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深圳市罗湖区东

门 中 路

１０１１

号

鸿基大 厦

２５－２７

楼

股票简称 深鸿基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４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深圳市鸿基

（

集团

）

股份有限

公司工会工作委员会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深圳市罗湖区东

门 中 路

１０１１

号

鸿基大厦

２５

楼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减少

□

无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第一大股东

是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执行法院裁定

□

协议转让

√

继承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赠与

□

间接方式转让

□

其他

□

（

请注明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３９

，

４６８

，

２５７

持股比例

：

８．４１％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７８

，

９３６

，

８１３

变动比例

：

１６．８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深圳市鸿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工作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签章）：徐旭辉

日期：２０１０ 年１０ 月２５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局、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局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贺雪琴 董事 因公出差 郭山清

１．３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４

公司董事局主席陈泰泉、财务总监兼财务经理钟民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１０．９．３０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增减幅度

（

％

）

总资产

（

元

）

２

，

１９０

，

４７５

，

４３４．７３ ２

，

８３１

，

７９４

，

５１０．７６ －２２．６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

元

）

７９４

，

７０５

，

６８９．３５ ９０１

，

９４７

，

３２５．９５ －１１．８９％

股本

（

股

）

４６９

，

５９３

，

３６４ ４６９

，

５９３

，

３６４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１．６９２ １．９２１ －１１．９２％

２０１０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１４１

，

４８０

，

７９０．５１ －２９．６８％ ５０１

，

１２９

，

５１８．７９ ３９．３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８

，

７４３

，

１５８．７６ １８２．０７％ ５０

，

３４３

，

７２１．５６ ３５７．４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５５７

，

８６６

，

８００．３３ ６９６．７５％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 ———

１．１８８ ６９７．３２％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０ １８５．７１％ ０．１０７ ３５４．７６％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０ １８５．７１％ ０．１０７ ３５４．７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３９％

增加

１．５４

个百分点

５．９３％

增加

８．３５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３０％

增加

１．４４

个百分点

１．４９％

增加

６．６７

个百分点

单位：（人民币）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４９

，

０７９

，

７４３．３９

主要为公司转让子公司西安新鸿业公司

、

西安鸿基运

输有限公司

、

深圳市皇辉运输有限公司及子公司鸿基

物流转让所持裕泰出口监管仓

、

深圳市鸿基外贸报关

有限公司

、

集装箱堆场公司等三家公司股权的处置收

益合计

７６

，

４３６

，

１０８．６９

元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

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

，

１３６

，

８８５．４１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

后

）（

减项

）

－３００

，

１２８．１３

所得税影响额

（

减项

）

１０

，

５２１

，

８４６．７１

合计

３７

，

７２１

，

１３９．４０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８０

，

４１４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中国宝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

注

）

９２

，

９６２

，

３１９

人民币普通股

深圳市东鸿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５０

，

７８１

，

５３４

人民币普通股

林超英

３

，

４５６

，

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东方汇理银行

１

，

３７７

，

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王建文

１

，

２４４

，

４９７

人民币普通股

王清泽

１

，

１５２

，

５７２

人民币普通股

王建华

１

，

１１０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彭小波

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

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张加敏

１

，

０５２

，

２６０

人民币普通股

注：截至报告期末，中国宝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宝控股”）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９２

，

９６２

，

３１９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９．８０％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０

日，公司收到中宝控股的《承诺函》，来函承诺：自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０

日起，中宝控股

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９２

，

９６２

，

３１９

股其中

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在未来十二个月内不会进入二级市场交易。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２

日，公司

协助中宝控股办理完毕股份性质变更手续， 前述

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流通股变更为限售条件流通股 （限售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９

日）。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０

日公司收到中宝控股来函，其前述承诺事项已履行完毕，委托公司办理股份性质变更手续，将

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限售条件流通股变更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上述限售条件流通股变更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货币资金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

７２．１０％

，

主要为公司房地产项目销售增加及转让子公司股权收到现

金所致

。

２

、

应收股利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

１００％

，

主要为报告期收到深圳市鸿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股利所致

。

３

、

存货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

４９．８３％

，

主要为报告期公司转让西安新鸿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新鸿业公司

”），

不再合并其报表所致

。

４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

３０．６６％

，

主要为按公允价值计价的

“

招商证券

”

市值下降

，

公

司期末根据公允价值调整其账面余额所致

。

５

、

固定资产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

４７．２５％

，

主要为报告期公司车改清理了大部分的运输设备及转让新

鸿业公司

，

期末不再合并报表所致

。

６

、

递延所得税资产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

３１．１０％

，

主要为子公司西安深鸿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

“

西安深鸿基

”）

实现利润冲减了递延所得税资产账面余额

、

报告期公司转让新鸿业公司

，

期末不再合

并报表所致

。

７

、

短期借款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

３５．４４％

，

主要为报告期公司偿还银行借款所致

。

８

、

应交税费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

４０．５８％

，

主要为报告期西安深鸿基预缴营业税

、

所得税及土地增值税

所致

。

９

、

长期借款

、

其他非流动负债期末余额较期初分别减少

４６．６２％

、

１００％

，

主要为报告期公司转让新鸿业

公司

、

西安鸿基运输有限公司

，

期末不再合并报表所致

。

１０

、

资本公积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

３１．６１％

，

主要为报告期本公司将收购西安深鸿基

４０％

股权的转让价

款与该子公司在股权转让日净资产的

４０％

之间的差额全部冲减了资本溢价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

变动所致

。

１１

、

营业收入

、

营业成本

、

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分别增加

３９．３３％

、

３２．８１％

、

１８７．４６％

，

主要为本期

结转房地产项目西安

“

鸿基

·

紫韵

”

房地产项目销售收入

、

销售成本以及收入计提营业税金及附加

、

土地增

值税所致

。

１２

、

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

３０５．１６％

，

主要为报告期转回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所致

。

１３

、

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

２２０．６２％

，

主要为报告期公司转让新鸿业公司

、

西安鸿基运输有限公司及

子公司深圳市鸿基物流有限公司转让裕泰出口监管仓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股权取得收益所致

。

１４

、

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

３３２５．６２％

，

主要因为子公司物流公司转让其固定资产项下的裕泰监管

仓公司资产包

、

堆场公司资产包涉及的处置损失所致

。

１５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

，

主要为公司结转西安

“

鸿基

·

紫韵

”

房地产项

目销售收入

、

西安房地产项目公司股权结构调整以及对非房地产业务的资产剥离

，

影响当期损益所致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一

、

公司与东鸿信公司债权转让暨资产置换的关联交易后续进展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公司与公司第二大股东

———

深圳市东鸿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署

《

债权转让暨资

产置换协议

》

及

《

债权转让暨资产置换协议之补充约定

》，

将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公司对福建东南广播电

视网络有限公司历年形成的债权余额

１３０

，

９３４

，

９４１．００

元

（

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

与东鸿信公司拥有并经评

估的南山综合楼

（

整栋

）、

鸿基花园裙楼

（

第一层

）、

鸿基花园裙楼

（

第二层

） 、

鸿基大厦东港中心商铺

（

第四

层

）、

鸿基大厦二十五楼

（

部分

）

等五项物业资产进行置换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２

日

，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局第三次

定期会议审议同意

，

就延长东鸿信公司解除与金特汇通南山综合楼买卖合同期限事项

，

公司与东鸿信公司

签署

《

债权转让暨资产置换协议之补充约定二

》，

约定

：“

东鸿信公司应当在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５

日前解除与金

特汇通的买卖合同

：

如东鸿信公司未按以上期限解除与金特汇通的买卖关系

，

应按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签

订的

《

债权转让暨资产置换协议之补充约定

》

第三条

、

第四条的约定承担责任

。 ”

截止报告期末

，

除南山综合

楼外

，

其余的物业资产已置换入公司

。 （

相关内容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

公司与东鸿信公司债权转让暨

资产置换的关联交易公告

》、《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

》

及

《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报告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公司致函东鸿信公司

，

要求其履行

《

债权转让暨资产置换协议之补充约定

》

第三条

第四条之约定

，

明确应支付公司的南山综合楼楼价款

、

利息及违约金及具体支付时间

。

二

、

公司对北京中关村通信网络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关村

”）

５９００

万元债权事项解决进展

该债权原为

２００３

年公司出售福建东南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东南网络

”）

４２％

股权给重庆

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重国投

）

的应收款项

，

因重国投与中关村存在信托关系

，

该信托关系于

２００８

年度解除

，

重国投对公司的

５９００

万元债务转移给中关村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

、

１１

月

３０

日深圳市东鸿信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分别对中关村前述债务向本公司出具了担保函

，

以其名下相应的资产为中关村前述债务

提供还款担保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

，

公司

、

东鸿信公司及深圳市鸿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鸿泰公司

，

持有东南网络

４２％

股权

）

三方签署协议

，

约定

：“

公司

、

东鸿信公司与鸿泰公司同意以鸿泰公司持有的东南

网络公司其中

２０．１８％

股权代东鸿信公司向公司履行

５９００

万元的担保责任

；

东南网络前述

２０．１８％

股权过

户至公司后

，

东鸿信公司的担保义务履行完毕

，

公司与中关村债权债务关系两清

”。

此事项经公司总裁办公

会审议通过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

东南网络工商变更登记办理完毕

，

公司持有东南网络

３８．６９％

股权

。

截止报

告期末

，

公司对中关村债权累计计提的坏账准备相应转回

。

（

此事项成因及相关进展详见

２００３

年

《

公司关于转让所持福建东南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股权的公

告

》、

２００９

年

《

关于对东南网络股权转让及增资等事项的整改报告

》

及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告

）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深圳市东鸿信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１

、

自改革方案实施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或转让

；

在禁售期满后上市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

份数量占股份总数的比例在

１２

个月内不超过百分

之五

、

２４

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

２

、

为未明确表示同意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

通股股东垫付其持有的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

所需执行的对价安排

。

东鸿信公司代为垫付后

，

未明

确表示同意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

股份如上市流通

，

应当向代为垫付的东鸿信公司偿

还代为垫付的款项

，

或者取得代为垫付的东鸿信公

司的同意

。

３

、

承诺人保证其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承诺

的

，

赔偿其他股东因此而遭受的损失

。

第

１

、

２

条

已履行完

毕

；

第

３

条未达履

行条件

。

股份限售承

诺

中国宝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自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０

日起

，

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中的

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在未来十二个月内不会进入二级市

场交易

，

如有违反承诺交易前述股票

，

所得收益归上

市公司所有

。

履行完毕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董事局办公室 电话沟通 长春投资者

西安

“

鸿基

·

紫韵

”

房地产项目销售情况以及公

司转让控股子公司西安新鸿业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６６．５％

股权事项原因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董事局办公室 电话沟通 上海投资者

公司转让控股子公司西安新鸿业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６６．５％

股权事项相关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７

日 董事局办公室 电话沟通 北京投资者

公司转让控股子公司西安新鸿业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６６．５％

股权事项相关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

董事局办公室 电话沟通 安徽投资者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业绩情况及下属物流公司

经营状况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１

日

董事局办公室 电话沟通 深圳投资者

公司日常经营管理情况及新鸿业公司股权转让

事项后续工商变更登记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５

日

董事局办公室 电话沟通 投资者

西安房地产项目公司股权调整相关事项后续进

展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

董事局办公室 电话沟通 投资者 公司传统产业剥离的进度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６

日 董事局办公室 电话沟通 投资者

公司新成立的全资控股子公司安徽鸿基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和陕西鸿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的日常运营情况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深圳市鸿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六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王海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博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杜军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

）

总资产

２

，

７６９

，

０２１

，

９００．０８ １

，

１９２

，

４１９

，

５８６．８４ １３２．２２％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２

，

５１９

，

７０６

，

２１４．０４ ５０３

，

８２９

，

３９３．９４ ４００．１１％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股

）

１０．１６ ２．７１ ２７４．９１％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７８

，

７８２

，

４４１．７２ －２７０．３６％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

元

／

股

）

－０．７２ －２２８．５７％

报告期

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

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

营业收入

３６３

，

２５２

，

７３７．６１ １５．０７％ １

，

００８

，

５０６

，

１０１．５９ ５．３４％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１７

，

９５３

，

７７５．８４ －３２．１４％ ５０

，

５７６

，

９５１．５４ －６２．０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８ －４２．８６％ ０．２３ －６８．０６％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８ －４２．８６％ ０．２３ －６８．０６％

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１１％ －８１．２８％ ３．１２％ －８９．５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

益率

（

％

）

１．０４％ －８２．４１％ ２．８９％ －９０．２４％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９９９

，

３９６．４４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４

，

９６３

，

３３０．７２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３９

，

５６６．６８

所得税影响额

－４４０

，

７２４．７０

合计

３

，

６６２

，

７７６．２６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２３

，

０５８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种类

交通银行

－

华安策略优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１

，

５８５

，

６９５

人民币普通股

哥伦比亚大学

８８３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陈新海

７６８

，

２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工银瑞信稳健成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２９

，

９４４

人民币普通股

施罗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施罗德中

国股票基金

４９９

，

８８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交银施罗德先锋股票

证券投资基金

４９６

，

５８５

人民币普通股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兴业全球视

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１９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云南汇坤建材有限公司

３９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交银施罗德主题优选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４９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云南城投兴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３２３

，

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３

限售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期初限售股

数

本期解除限

售股数

本期增加限

售股数

期末限售股

数

限售原因

解除限售日

期

杭州南都电

源有限公司

５１

，

４５３

，

５２２ ０ ０ ５１

，

４５３

，

５２２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３－０４－２１

上海益都实

业投资有限

公司

２５

，

３９０

，

０００ ０ ０ ２５

，

３９０

，

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３－０４－２１

陈博

２４

，

８０４

，

７０２ ０ ０ ２４

，

８０４

，

７０２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１－０４－２１

上海南都集

团有限公司

２０

，

２４４

，

３８２ ０ ０ ２０

，

２４４

，

３８２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３－０４－２１

浙江华瓯创

业投资有限

公司

１３

，

６７０

，

０００ ０ ０ １３

，

６７０

，

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１－０４－２１

杭州华星企

业公司

１２

，

６８５

，

３１４ ０ ０ １２

，

６８５

，

３１４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１－０４－２１

上海佰孚控

股有限公司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１－０４－２１

黄超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１－０４－２１

石劲峰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１－０４－２１

王岳能

２

，

４８４

，

４００ ０ ０ ２

，

４８４

，

４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１－０４－２１

林岚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１－０４－２１

莫爱娟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１－０４－２１

陈象豹

１

，

４３７

，

７００ ０ ０ １

，

４３７

，

７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１－０４－２１

阮宜祥

１

，

３０４

，

０００ ０ ０ １

，

３０４

，

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１－０４－２１

童一波

１

，

１２３

，

３００ ０ ０ １

，

１２３

，

３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１－０４－２１

王红

１

，

０５３

，

２００ ０ ０ １

，

０５３

，

２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１－０４－２１

李东

１

，

００４

，

０００ ０ ０ １

，

００４

，

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１－０４－２１

卢晓阳

９０３

，

２００ ０ ０ ９０３

，

２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１－０４－２１

杜军

７８４

，

０００ ０ ０ ７８４

，

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１－０４－２１

张华

７０３

，

５００ ０ ０ ７０３

，

５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１－０４－２１

李玉芳

６９２

，

６８０ ０ ０ ６９２

，

６８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１－０４－２１

王莹娇

６３１

，

１００ ０ ０ ６３１

，

１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１－０４－２１

张雄伟

６２２

，

５００ ０ ０ ６２２

，

５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１－０４－２１

吴贤章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６００

，

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１－０４－２１

周秀琳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５００

，

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１－０４－２１

边征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５００

，

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１－０４－２１

王路

４０８

，

５００ ０ ０ ４０８

，

５００

首发承诺

２０１１－０４－２１

社会公众股

１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网下新股配

售规定

２０１０－０７－２１

合计

１９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 １８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 －

§３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３．１

公司主要财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货币资金余额较年初增长

６３４．５９％

，

＿

主要原因是收到募集资金

，

银行存款增加

２＿

应收票据余额较年初增长

１４３．５８％＿

主要原因是以票据结算的货款增加

３＿

应收款余额较年初增长

３０．９８％＿

主要原因是

９

月份国内市场销售额较大

，

回款额相对较少

４＿

预付账款余额较年初增长

４０８．１３％＿

主要原因是以预付方式采购原材料的业务较多

５＿

应收利息增加

１０６９．３８

万元

＿

主要原因是募集资金专户存放

，

应收利息较期初大幅增加

６＿

在建工程余额较年初增长

２３５．８２％＿

主要原因是各募集项目正在投入

７＿

开发支出余额较年初增加

３１２．６

万元

＿

主要原因是本期技术开发项目投入所致

８＿

短期借款余额较年初减少

７２．１３％＿

主要原因是使用募集资金归还银行借款

９＿

应付票据余额较年初减少

２１６６

万元

＿

主要原因是票据结算使用减少

１０＿

预收账款余额较年初增长

４６３．９％＿

主要原因是客户支付的预付货款增加

１１＿

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降低

４３．４８％＿

主要原因是发放

２００９

年末尚未发放的年终奖

１２＿

应付利息较年初降低

９０．２２％＿

主要原因是银行借款减少

１３＿

其他应付款较年初增长

７４．４４％＿

主要原因是按合同规定分期支付的工程及设备款增加

１４＿

其他流动负债较年初减少

６９．２９％＿

主要原因是应计提的费用项目金额减少

１５＿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年初减少

５０００

万

＿

主要原因是银行借款已归还

１６＿

长期借款较年初减少

１．５５

亿元

＿

主要原因是银行借款已归还

１７＿

实收资本较年初增长

３３．３３％＿

主要原因是发行新股

１８＿

资本公积较年初增长

４８４２．１６％＿

主要原因是发行新股

，

资本溢价增加

１９＿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较年初增长

５５．５５％＿

主要原因是汇率波动

２０＿

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下降

５２．９３％＿

主要原因是毛利率下降导致应交增值税下降

２１＿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下降

１２２．１６％＿

主要原因是募集资金到位

，

贷款减少

，

存款增加

２２＿

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长

５６３０３．３５％＿

主要原因是应收账款余额增加所致

２３＿

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４０４．１１％＿

主要原因是本期补贴收入有所增加

２４＿

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下降

８５．０２％＿

主要原因是毛利率下降导致利润下降

２５＿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增长

３３．３７％＿

主要原因是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采购支

出增加

２６＿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长

５８．０６％＿

主要原因是募投项目逐步投入使用员

工增加

２７＿

支付的各项税费较上年同期降低

６４．７０％＿

主要原因是本期利润下降

，

设备采购可抵扣税金增加

２８＿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８８

万

＿

主要原因是本

期固定资产处置比去年同期有所增加

２９＿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上年同期减少

５９．４５％＿

主要原因是本期贷款减少所致

３０＿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

３５９４．５２

万元

，

＿

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应收账款保理融资款

３１＿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长

４６．６５％

，

原因是

＿

主要原因是本期使用募集资金归还银行

借款

３２＿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下降

８０．４２％＿

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分配股利

３７２０

万元

３．２

业务回顾和展望

一

、

业务回顾

１

、

报告期内公司总体经营情况

２０１０

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为

１０．０８

亿元

，

去年同期

９．５７

亿元

，

比去年同期增长

５．３％

；

主营

业务毛利率为

１８．０％

，

比去年同期下降

１２．３％

，

净利润为

５０５７．６９

万元

，

比去年同期下降

６２．１％

。

由于受国内

通信产业投资放缓及国际市场竞争加剧的影响

，

公司前三季度整体经营情况较去年同期有大幅度下滑

，

其

中

：

去年同期塑料

、

铜

、

硫酸等非铅原材料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价格处于相对低位

，

而这些原材料与产

品销售价格并没有联动机制

，

造成去年同期偏高的毛利率水平

，

报告期内上述原材料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

均有较大幅度上涨

，

导致毛利率下降

，

利润减少

。

２

、

年度经营计划在报告期内的执行情况

（

１

）

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

，

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高

。

虽然

２０１０

年国内外通信市场新增需求下降

，

竞争

加剧

，

但公司结合新的市场形势

，

改变以往

“

高毛利

”

的市场策略

，

凭借上市后的资金及产能优势

，

以

“

低成

本

、

低价格

”

的市场策略迅速扩大市场份额

，

市场占有率稳步提高

。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市场需求特点逐步完

善国内营销服务网络

，

增设了各省级办事处

，

进一步提高对市场的响应速度

；

为了进一步深化在亚太地区

的服务工作

，

在海外成立了南都菲律宾公司和南都马来西亚公司

，

并成功进入俄罗斯

、

非洲

、

南美等电信运

营商市场

，

海外市场的销售业绩保持较好的增长势头

。

另外

，

公司通信磷酸铁锂电池的市场也已初现端倪

，

三季度已陆续产生新定单

，

为通信磷酸铁锂电池

大规模投产做好各种市场准备

；

同时

，

动力电池市场也已开始启动

。

（

２

）

技术开发工作

。

报告期内

，

公司成立了南都研究院

，

下设基础应用研究所

、

应用工程研究所

、

锂电综合技术研究所

、

及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

公司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申请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０

日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

人社

部发

［

２０１０

］

６０

号文

）

批准

。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建立有利于为公司培养

、

使用和吸引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

，

提升公司研发能力

，

促进公司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和持续健康发展

。

同时

，

国家认可实验室的认证工作也进

入最后评审阶段

。

在新产品开发方面

：

报告期内

，

成功开发出节能环保型高温电池

，

以满足客户节能降耗的需求

，

该新产

品将在

２０１１

年投放市场

；

继续加速推进与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研究院在铅炭电池方面的合作进程

。

在现

有主导产品的改良优化方面

：

公司报告期内对主要产品进行技术与工艺优化

，

降低成本

，

提高生产效率

，

成

功开发出更具有竞争性的新系列产品

，

从而进一步提高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

公司收到专利授权通知书

５

份

（

其中发明

１

项

，

实用新型

３

项

），

截止目前公司共有专

利

５２

项

，

其中发明专利

１３

项

。

（

３

）

其他方面

：

在本报告期内

，

为进一步适应公司发展的需要

，

公司进行了机构调整

，

成立动力锂电事

业部和储能事业部

，

并陆续引进了动力锂电及质量管理方面的高级管理人才

。

报告期内

，

研究制定了公司

《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３

年发展规划

》，

确定公司以通信

、

动力

、

储能为未来发展的主

要方向

，

落实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使用的前期工作

。

一

、

业务回顾

１

、

报告期内公司总体经营情况

２０１０

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为

１０．０８

亿元

，

去年同期

９．５７

亿元

，

比去年同期增长

５．３％

；

主营

业务毛利率为

１８．０％

，

比去年同期下降

１２．３％

，

净利润为

５０５７．６９

万元

，

比去年同期下降

６２．１％

。

由于受国内

通信产业投资放缓及国际市场竞争加剧的影响

，

公司前三季度整体经营情况较去年同期有大幅度下滑

，

其

中

：

去年同期塑料

、

铜

、

硫酸等非铅原材料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价格处于相对低位

，

而这些原材料与产

品销售价格并没有联动机制

，

造成去年同期偏高的毛利率水平

，

报告期内上述原材料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

均有较大幅度上涨

，

导致毛利率下降

，

利润减少

。

２

、

年度经营计划在报告期内的执行情况

（

１

）

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

，

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高

。

虽然

２０１０

年国内外通信市场新增需求下降

，

竞争

加剧

，

但公司结合新的市场形势

，

改变以往

“

高毛利

”

的市场策略

，

凭借上市后的资金及产能优势

，

以

“

低成

本

、

低价格

”

的市场策略迅速扩大市场份额

，

市场占有率稳步提高

。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市场需求特点逐步完

善国内营销服务网络

，

增设了各省级办事处

，

进一步提高对市场的响应速度

；

为了进一步深化在亚太地区

的服务工作

，

在海外成立了南都菲律宾公司和南都马来西亚公司

，

并成功进入俄罗斯

、

非洲

、

南美等电信运

营商市场

，

海外市场的销售业绩保持较好的增长势头

。

另外

，

公司通信磷酸铁锂电池的市场也已初现端倪

，

三季度已陆续产生新定单

，

为通信磷酸铁锂电池

大规模投产做好各种市场准备

；

同时

，

动力电池市场也已开始启动

。

（

２

）

技术开发工作

。

报告期内

，

公司成立了南都研究院

，

下设基础应用研究所

、

应用工程研究所

、

锂电综合技术研究所

、

及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

公司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申请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０

日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

人社

部发

［

２０１０

］

６０

号文

）

批准

。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建立有利于为公司培养

、

使用和吸引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

，

提升公司研发能力

，

促进公司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和持续健康发展

。

同时

，

国家认可实验室的认证工作也进

入最后评审阶段

。

在新产品开发方面

：

报告期内

，

成功开发出节能环保型高温电池

，

以满足客户节能降耗的需求

，

该新产

品将在

２０１１

年投放市场

；

继续加速推进与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研究院在铅炭电池方面的合作进程

。

在现

有主导产品的改良优化方面

：

公司报告期内对主要产品进行技术与工艺优化

，

降低成本

，

提高生产效率

，

成

功开发出更具有竞争性的新系列产品

，

从而进一步提高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

公司收到专利授权通知书

５

份

（

其中发明

１

项

，

实用新型

３

项

），

截止目前公司共有专

利

５２

项

，

其中发明专利

１３

项

。

（

３

）

其他方面

：

在本报告期内

，

为进一步适应公司发展的需要

，

公司进行了机构调整

，

成立动力锂电事

业部和储能事业部

，

并陆续引进了动力锂电及质量管理方面的高级管理人才

。

报告期内

，

研究制定了公司

《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３

年发展规划

》，

确定公司以通信

、

动力

、

储能为未来发展的主

要方向

，

落实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使用的前期工作

。

３

、

募集资金项目投资项目建设情况

：

公司按照原定计划逐步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报告期内已完成

投资

３９７８３．７８

万元

，

占计划的

７６．４％

，

一期投资已完成并投入使用

，

二期投资将在本年度内完成并投产

。

４

、

通信用磷酸亚铁锂电池技术改造项目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与主营

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７６１８

万元投资公司通信用磷酸亚铁锂电池技术改造项目的议案

。

截止本报告期末

，

该项目实际固定资产投入

４２００

万元

，

完成资金支付

２５４３．３１

万元

。

预计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底该技术改造项目将

全部完成并投产

，

达产后可实现销售收入

３４５２８

万元

。

预计明年项目将陆续实现销售

。

（

二

）、

主要风险因素及应对措施

１

、

主要风险因素

①

市场竞争加剧带来的产品价格下滑风险

通信产业投资规模下降对通信后备电源产品的市场需求构成不利影响

，

直接导致国内通信后备电源

市场的竞争加剧

。

尽管公司目前在行业中拥有技术领先的竞争优势

，

但由于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

公司的产

品销售价格仍有下降的可能

，

这将对公司的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

②

原辅材料价格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的原辅材料成本占生产成本的比重高达

８０％

以上

，

铅价联动有助于使公司在既定报价

水平的基础上保持稳定的毛利率水平

，

但是塑料

、

铜

、

硫酸

、

钢材等原材料价格上涨将会降低公司的毛利率

水平

，

公司仍面临着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

③

外汇结算风险

公司海外出口产品主要以美元结算

，

由于出口规模的扩大

、

人民币对美元的持续升值将使公司面临外

汇结算方面的风险

，

从而进一步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

。

２

、

应对措施

①

加快技术创新步伐

，

完善和提升技术水平

，

进一步降低产品成本

。

报告期内公司已逐步落实了一系

列技术创新与成本改进计划

，

并通过新工艺的应用

，

开发具有更高性价比的新一代系列产品

，

并在加快该

系列的产品和新工艺切换速度

，

从而大大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

。

②

公司募投项目将于

２０１１

年全面投产

，

从而能够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

，

降低生产成本

，

实现规模效

益

。

公司除了采取多种营销策略来扩大销售规模

，

进一步提高市场占有率

，

以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获得竞

争优势外

，

还将加大与外部的合作

，

拓展电池在新领域的应用

，

积极拓展

ＵＰＳ

电池市场

，

继续推进铅酸电池

在动力叉车等动力市场及太阳能

、

风能等储能市场中的应用

。

③

积极拓展新能源产业

，

特别是锂电池产业的发展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公司通信用磷酸亚铁锂

电技术改造项目固定资产投入已完成计划的

７５％

，

预计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底该技术改造项目将全部建成并投

产

，

达产后可实现销售收入

３４５２８

万元

，

预计明年项目将会陆续实现销售

。

公司将持续关注电动汽车电池市场

，

以公司动力锂电池事业部成立为基础

，

提高动力用锂电池技术研

究开发速度

，

进一步加快推进锂电池在动力市场上的应用

。

④

针对公司所面临的外汇结算方面的风险

，

公司关注海外客户业务多币种结算和参与相关银行业务

的操作

，

规避汇率风险

；

同时与海外客户协议约定汇率保护条款

，

并在报价过程中约定汇率出现大幅异常

波动时拥有重新进行定价的权利

。

（

三

）、

公司未来发展展望

公司所处行业为蓄电池行业

，

公司未来发展方向是通信后备

、

储能及动力等新能源领域

。

１

、

通信后备电池市场行业集中度将逐步提高

从国外通信用蓄电池行业的发展趋势来看

，

行业整合与集中是必然趋势

。

整合有利于技术实力强

、

制

造能力强

、

规模较大的企业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

，

资源的集中将使这些大型企业有更强的能力进行技术创

新和产业升级

。

２

、

储能市场上的应用

作为能量转换与储存的关键部件

，

蓄电池在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

并已成为

制约整个产业发展的最主要因素

。

无论在太阳能

、

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储能系统

，

还是在智能电网的调峰

储能应用中

，

蓄电池均为核心部件

，

其技术水平对整个系统性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３

、

动力电池上的应用

动力电池技术是新能源汽车的核心技术之一

，

是新能源汽车技术和成本上的最大瓶颈

。

锂离子电池作

为最具技术潜力的绿色二次电池

，

具有广阔的应用领域和发展前景

。

受益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

，

未来的

动力电池

，

特别是动力锂离子电池的市场规模将获得高速增长

。

§４ 重要事项

４．１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除在

《

招股说明书

》

中承诺的事项外

，

还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６

日和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出具了关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的承诺和不对股权激励对象提供财务资

助的承诺

，

除上述承诺的事项外

，

公司无其他需披露的重大承诺事项

；

一

、

公司

《

招股说明书

》

中承诺的事项

，

现仍在严格履行中

。

１

、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避免潜在的同业竞争

，

公司实际控制人周庆治先生

、

第一大股东杭州南都电源有限公司

，

公司股东

上海益都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

上海南都集团有限公司

、

杭州华星企业公司

、

浙江华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及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分别向公司作出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

２

、

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承诺函

为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

，

公司实际控制人周庆治

、

公司第一大股东杭州南都电源有限公司

，

公司股东

上海益都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和上海南都集团有限公司分别向公司作出了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承诺函

。

３

、

股东股份限制流通及自愿锁定承诺函

公司全体股东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严格履行公司上市前作出的关于对所持

股份的限售安排

、

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

（

１

）

公司实际控制人周庆治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通过所控制的杭州南都电

源有限公司

、

上海益都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和上海南都集团有限公司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控制的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

，

每年通过杭州南

都电源有限公司

、

上海益都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

上海南都集团有限公司等转让的股份不超过间接持有的公

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离职后半年内

，

不通过杭州南都电源有限公司

、

上海益都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

上海南都

集团有限公司等转让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

，

通过杭州南都电源有限公

司

、

上海益都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

上海南都集团有限公司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间接

持有的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

２

）

公司股东杭州南都电源有限公司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股份

。

在周庆治担任公司董事期间

，

本公司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在周庆治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让所持公司股份

；

在周庆治申

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

，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

例不超过

５０％

。

（

３

）

公司股东上海南都集团有限公司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股份

。

在周庆治

、

王海光

、

何伟担任公司董事期

间

，

本公司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在周庆治

、

王海光

、

何伟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

让所持公司股份

；

在周庆治

、

王海光

、

何伟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

，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公司股票数量占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

４

）

公司股东上海益都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不通过上海南都集团有限公司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控制

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股份

。

在周庆治

、

王海光

、

何伟担任公司董事

期间

，

本公司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在周庆治

、

王海光

、

何伟离职后半年内

，

不

转让所持公司股份

；

在周庆治

、

王海光

、

何伟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

，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

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

５

）

公司股东杭州华星企业公司

、

上海佰孚控股有限公司

、

陈博

、

黄超等二十位自然人承诺

：

自公司股

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

部分股份

。

（

６

）

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陈博

、

王岳能

、

童一波

、

杜军

、

王红

、

王莹娇承诺

：

在其任

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让所持公司股份

；

申报离任

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

不超过

５０％

。

（

７

）

公司董事王海光

、

何伟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通过上海南都集团有限公司

和上海益都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

，

每年通过上海益都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

上海南都集

团有限公司等转让的股份不超过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离职后半年内

，

不通过上海益都实业投

资有限公司

、

上海南都集团有限公司等转让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

，

通过

上海益都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

上海南都集团有限公司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间接持

有的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

８

）

公司监事黄金明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通过浙江华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控制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在担

任公司监事期间每年通过浙江华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转让的股份不超过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离职后半年内

，

不通过浙江华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转让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

二个月内

，

通过浙江华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间接持有的公司

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

９

）

公司股东浙江华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股份

。

在黄金明担任公司监事期间

，

本公司每

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在黄金明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让所持公司股份

；

在黄金明

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

，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

比例不超过

５０％

。

二

、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６

日出具了如下承诺

：

承诺在本次使用部分募集的

“

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

营运资金

”

偿还银行贷款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

该承诺事项现仍在严格的履行过程

中

。

三

、

公司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出具了如下承诺

：

承诺不对公司股权激励对象依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获

得的有关权益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

，

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

该承诺事项现仍在严格的

履行过程中

。

４．２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１９６

，

５６４．８７

本季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３

，

７３３．４６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０．００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７１

，

１２７．０９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０．００％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

（

含

部

分变

更

）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截至

期末

承诺

投入

金额

（

１

）

本季度实

际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

２

）

截至

期末

累计

投入

金额

与承

诺投

入金

额的

差额

（

３

）

＝

（

２

）

－

（

１

）

截至

期末

投入

进度

（

％

）

（

４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季度实

现的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新建南都阀控密

封电池生产线项

目

否

４９

，

８３７．６０ ４９

，

８３７．６０ １

，

５１４．２８ ３８

，

１４８．０４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

，

０５７．１７

是 否

研发基地建设项

目

否

２

，

２５０．００ ２

，

２５０．００ １２３．４６ １

，

６３５．７４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０．００

是 否

其他与主营业务

相关的营运资金

否

１４４

，

４７７．２７ １４４

，

４７７．２７ ２

，

０９５．７２ ３１

，

３４３．３１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０．００

是 否

合计

－ １９６

，

５６４．８７ １９６

，

５６４．８７ ３

，

７３３．４６ ７１

，

１２７．０９ － － １

，

０５７．１７ － －

未达到计划进度

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

（

分具体

项目

）

无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未发生重大变化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地点变更

情况

未发生变更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方式调整

情况

未发生调整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６

日

，

经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

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２１

，

７８７．８７

万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

天健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该事项进行了审核

，

并出具了天健审

〔

２０１０

〕

２６７８

号

《

关于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

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

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了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

上述事项已

经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

，

获得了公司全体独立董事的认可并出具了独立意见

，

同时公司保荐机构出具了专项核查

意见

，

同意实施该事项

。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公司尚未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项目实施出现募

集资金结余的金

额及原因

募投项目尚未完工

，

无募投项目结余

。

其他与主营业务

相关的营运资金

的使用情况

公司本次募集的

“

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

总共为

１４４

，

４７７．２７

万元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６

日

，

经公司召

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使用该部分资金

２８

，

８００

万元偿还银行借款

。

同时

，

经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

，

同意使用部分

“

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

向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南都电池有限公司增资

７６１８

万

元

，

并将该部分资金投资其年产

４０００

万

Ａｈ

通信用磷酸亚铁锂电池技术改造项目

，

截止本报告期

，

该项目实际支

付资金为

２５４３．３１

万元

。

扣除偿还银行贷款与锂电池技改项目用款后的

“

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

的金

额达

１０８

，

０５９．２７

万元

，

为提高该部分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定期存储部分募集的其他与主

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

到期后将该部分资金返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

，

获得了公司全体独立董事的认可并出具了独立意见

，

同时公司保荐机构

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

，

同意实施上述事项

。

尚未使用的募集

资金用途及去向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公司已定期存储了部分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

到期后该部分资金将返还至募

集资金专户

。

剩余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中

。

公司将根据发展规划及实际生产经营需求

，

围绕主业

，

积极开展项目调研和论证

，

合理规划

，

妥善安排该部分

资金的使用

。

募集资金使用及

披露中存在的问

题或其他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合理

、

规范

，

募集资金的使用披露及时

、

真实

、

准确

、

完整

。

４．３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实现扭亏为盈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在

２０１０

年前三季度公司净利润比去年同期下降

６２．１％

的情况下

，

预计

２０１０

年全年比

２００９

年业绩下滑区

间为

４０％－－６０％

。

４．５

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涉及金额万元。

４．６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７

按深交所相关指引规定应披露的报告期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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